
个体工商户年报公示操作步骤

根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企业应当

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的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

公示。报送年报是企业的法定义务，是企业积累信用状况的

过程，望广大个体工商户自觉依法、及时、如实报送年度报

告。

为方便广大企业及时参加信用信息公示（年报），鞍山

市立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年

报流程进行了截图，并配以操作说明，让您轻松完成年报。

操作步骤

第 一 步 ： 在 浏 览 器 搜 索 栏 中 输 入 ：

https://ln.gsxt.gov.cn/index.html，进入“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(辽宁)”，进入首页后，点击“企业信息填

报”图标，进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辽宁）的企业

信息填报页面。



第二步：在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”栏内填写社

会统一信用代码，在“年报联络员身份证号码”录入年报联

络员身份证号码，企业（个体、农专）名称、年报联络员姓

及手机号码会自动弹出，获取验证码后，输入手机验证码，

点击登录。如果是初次参加年报，在该步操作前先点这个界

面下方的“企业联络员注册”，注册联络员信息后再操作第

二步。



第三步：点击左上角“年度报告填写”。弹出年报年度，

选择 2024，点击确定。然后弹出“填写须知”选择“已阅”，

点击确定。如果以前存在没有参加年报的年度，先需要将以

前年度补报后才可申报本年度的。



第四步：填写基本信息。需要填报的个体户名称、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、经营者姓名、联系电话、资金数额、

从业人数均为报送时的信息，其余信息为所报告年度 12 月

31 日的信息。如果有网站或网店就点下拉选框“是”，没有

选“否”。如果是科技企业就点“就点下拉选框“是”，不

是选“否”。不公示信息、资产状况信息、党建信息据实填

写，没有填“0”。全部填写完毕，点击“保存并公示”，



提交成功会收到辽宁市场监管局的短信提醒，提示年度报告

已提交。

注意：填写时，资金数额、营业收入和纳税总额的单位为“万元”。



第五步：年报填写完毕后，如发现错误，可在 1-6 月份

期间修改。点击报送年报年度“操作”中的“修改”，进入

年报修改页面。修改完数据后，点击“保存并公示”。



二、注意事项

1.个体工商户对年度报告信息的真实性、及时性负责。

因公示信息错误、遗漏及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引起的后果与法

律责任由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承担。

2.个体工商户在年报时填写的登记（备案）事项相关情

况与市场监管部门登记（备案）情况不一致的，其年度报告

填写内容不应视为已经变更登记或备案，个体工商户须按规

定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相关变更（备案）登记手续。

3.市场监管部门对年报内容不审查，但将每年对年报信

息进行抽查，若发现个体工商户未在 6 月 30 日前报送公示

年度报告的，或者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，市

场监管部门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将其标

记为经营异常状态，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

示。

4.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，政府各部门将在政府采购、

工程招投标、国有土地出让、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，依法

予以限制或禁入。在银行贷款、纳税事务办理、资金扶持申

请等各个环节也将受到信用约束。


